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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向债务人行使了履行债务请求权，诉讼时效中断。( ) 【

答案】√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为诉讼时效中断

事由。权利人可以在诉讼时效期间的任何时间点向债务人提

出请求或者起诉或者债务人同意履行债务，只要提出，诉讼

时效便归于中断。因此，该题表述正确。 【考生注意】该题

的陷阱是出题人把诉讼时效中止的时间条件诉讼时效期满前

最后6个月放在命题中间，意在制造诉讼时效中止的假象，考

生不要被此蒙蔽。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的本质区别是法定事

由不同，中止是客观原因导致权利人客观上不能行使请求权

，故要求不可抗力或其他事由必须发生在诉讼时效期满前的

最后6个月；而中断是权利人主观上积极行使权利，可以在诉

讼时效进行中的任何时间点。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是诉讼时

效的重要内容，以后会以各种形式命题。 2．抵押权和质权

的区别是：抵押权以不动产为标的物，而质权则以动产为标

的物。( ) 【答案】×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抵押

权与质权的区别。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抵押权和质权的根本

区别在于标的物的占有主体不同。抵押权设定后，还由抵押

人继续占有标的物；质权的成立则以转移标的物占有为条件

。质权合同生效后，质权标的物由质权人占有。至于标的物

是动产或不动产，不构成抵押权和质权的区别。因为，抵押

权也可以动产设定标的物。当然，质权因为转移占有的性质

决定，其标的物必须是动产或权利。可见，该命题是错误的



。 【考生注意】该题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因为有一种说法，

即抵押权的标的物“主要”是不动产和不动产物权，质权的

标的物是动产或权利。由此，可以推出本命题。实际上，这

不是一个很严谨的说法，作为考试判断题的命题，缺乏了“

主要”二字，就不能作为其区别点了。注意，以后还将在简

答题中出现。 3．债权转让的，债权人必须通知债务人，未

经通知的，转让无效。( ) 【答案】√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

的知识点是为债权转让的条件。我国《合同法》第80条规定

：“债权人转让权利，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

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

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各国民法对债权转让的生效条件规

定了三种模式(1)自由转让原则，即债权转让只要经债权人与

受让人合意，对债务人便生效。(2)通知原则，即债权转让必

须债权人通知债务人之后对债务人才生效。(3)债务人同意原

则，即债权转让须经债务人同意才能对债务人生效。我国《

民法通则》采债务人同意原则，而《合同法》改用通知原则

，合同法颁布在后，故适用合同法判断该题。债权转让采用

通知原则，未通知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生效力。因此，该

题判断表述正确。 【考生注意】关于债权转让，《民法通则

》与《合同法》规定不一致，按照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应当

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但本题中“转让无效” 如果表述为

“债权转让无效”将更为妥当。债权转让实际上是把债权作

为买卖合同的标的，因债务尚未履行，债权人只要向债务人

通知即可，如果不损害债务人利益的，无需征得债务人同意

。但债务转移，则根据免责的债务承担还是并存的债务承担

，决定是否征得债权人同意。如果是并存的债务承担，只是



多增加了债务人，无需征得债权人同意。 4．违约方依约向

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后，已支付定金的守约方还有权要求违约

方双倍返还定金。( ) 【答案】×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

识点是违约金和定金的并用或选用问题。定金是为担保债权

的实现，由合同当事人一方预先支付给对方一定数额的金钱

。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就代作价款或者收回。定金担

保作用的实现是靠定金罚则完成的。定金罚则的内容是给付

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

金的一方不履行的，应双倍返还定金。违约金是违反合同的

一方向守约方支付的金钱。如果一份合同既有违约金条款又

有定金条款，是两者并用还是选择适用，各国法律规定不尽

相同。按我国《合同法》第116条的规定，当事人既约定定金

又 约定违约金铁，一方违约时，双方可以选择适用定金条款

或违约金条款。这就是说二者不能并用，只能选择其一。故

此，该题表述错误。 【考生注意】定金和违约金的本质区别

是性质不同，按照我国法律，定金是合同担保方式，其条款

具有从属性，适用定金罚则实现担保；违约金是合同责任方

式，是主合同的一部分。但违约金也具有一定的担保作用，

因此，我国合同法规定了两者并存时选择适用。关于两者的

区别，将来的简答题、案例分析或选择实例分析都会以其命

题。 5．出租车在马路上待客空驶是要约，乘客打车是承诺

。( ) 【答案】√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合同的订

立(主要是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别)。合同的订立需要经过两

个步骤，即要约和承诺。(《合同法》第13条)。要约是希望

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内容应当具体确

定”，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



。(《合同法》第14条)。要约经过承诺后，合同成立，对要

约人和承诺人产生约束力。一般情况下，要约往往是根据要

约邀请发出的。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

表示，如果送价目表、商业广告等(《合同法》第15条)。要

约和要约邀请的根本区别有二点：一是看希望订立合同还是

“希望向自己发出要约”；二是要约有法律拘束力而要约邀

请则无。就本题而言，判断的关键是“出租车在马路上待客

空驶”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如果是希望与乘客订立运输合

同，有明确的目的性，内容具体确定，当乘客招手停车后而

拒载将承担相应责任，可以认定为要约，否则便是要约邀请

。根据我国1998年2月1日公安部和建设部发布的《城市出租

汽车管理办法》第19条规定，出租汽车实行扬手招车、预约

订车和站点租乘等客运服务方式。第22条规定，出租汽车驾

驶员应当按照合理路线或者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不得绕道

和拒载。如果违反该项规定，该法第31条规定，经营者、从

业人员，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由城市客运管理机构给予警告

，并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出租车

在马路上待客空驶”构成要约，非要约邀请。故该题表述正

确。 【考生注意】本题交给初学者判断有一定难度。因为各

国对此处理是不同的，许多教科书的表述也不同。对待该问

题，主要根据各国法律和交易习惯确定。出租车问题不是考

试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约和承诺，以后将以任何形式出题

必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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